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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SH2023G094-D02
二、项目名称：赣南医学院保安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广东威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西67号珠三角家电研

发中心大楼五层510

被投诉人1:赣南医学院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高校园区

被投诉人2：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绿地外滩公馆19栋406室

相关当事人：赣州金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大道169号西城科技院 24#1301-1321
四、基本情况

赣南医学院委托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南医学院保安服务项目（项目编号：HSH2023G094-D02），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成交公告于2023年12月21日发布。2023年12月27日，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1月1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已依法暂停，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已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江西诚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川，同时是“赣州金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以下简称“金宁吉安公司”）的实际经营负责人，并在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安保项目中一直担任分公司负责人的角色参与项目的实际经营管理；两家公司存在直接控股或者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下的采购活动，存在围标串标行为。经查，本项目于2023年12月21日公布成交结果，相关当事人系中标供应商。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相关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涛，股东为陈涛、邹志勇；金宁吉安公司负责人为陈涛；江西诚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川，股东为张川、刘一华。查看当事人的答复材料，显示张川曾在金宁吉安公司处工作；金宁吉安公司未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查看当事人的投标文件，显示诚邦公司投标的授权代表为张川（总经理），项目经理为张川；相关当事人投标的授权代表为艾英红（人事行政经理），项目经理为邹志勇。

上述事实表明，相关当事人与诚邦公司之间无直接控股关系。投诉人提供的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任职证明、诚邦公司与金宁吉安公司牌匾位于同一处的照片等现有材料，不能证明相关当事人与诚邦公司之间存在管理关系，或存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串通投标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驳回投诉。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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